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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3/2021_2022__E5_A6_82_

E4_BD_95_E7_BB_84_E7_c46_543241.htm 省一级或者市（地）

一级或者县（市）一级的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共同评定

其所管辖的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等级，两个年度评定一次。 纳

税人的主管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的

内容和标准，以日常纳税评估和税源监控为基础，对纳税人

的纳税信用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考评，必要时进行实地检查和

验审，初步确定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等级。 主管国家税务局和

地方税务局应当以联席会议的形式加强本项工作的协作，对

各自初步确定的纳税人纳税信用等级按照从低原则共同核定

。 税收征管改革后，纳税人的主管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

设置不一致的，由上一级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共同核定

。 主管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对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等级评

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，报各自的上一级税务机关，由上一

级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按照从低原则共同核定。 国家税

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共同核定的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

的，分别由主管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采取适当形式进行

公示，征求纳税人及社会各界的意见。自公示之日起15日内

没有重大异议的，即可确定为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共同

评定的纳税信用等级。有异议的，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

应研究后予以确定并告知有关各方。 省一级或者市（地）一

级或者县（市）一级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可以选择适当

方式将A级纳税人的名单予以公告。有条件的地方，可以向

社会提供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等级查询。 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等



级评定后，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实施动态管理。A、B、C级纳

税人发生本办法第八条、第九条所列情形的，即降低为相应

的纳税信用等级。 纳税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纳税信用等级评

定有异议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。 未按规定权限和程序

评定完毕，各级税务机关不得擅自将纳税信用等级的评定情

况和有关评定资料向社会公布或泄露给他人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